关于做好2024-2025学年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立信之星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根据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立信之星评审办法》（立信会计金融学〔2025〕24号）规定，现就做好2024-2025学年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立信之星评审工作通知如下：
1、 荣誉称号
纳入本次评审的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立信之星，其中，立信之星包括党员先锋、学习之星、科创之星、诚信之星、体育之星、艺术之星、勤劳之星、民族之星、自强先锋、忠诚卫士等十个类别。
2、 评审条件及比例
评选条件和资格、评选比例按照立信会计金融学〔2025〕24号文件第二章和第三章执行。名额分布如下：
2024-2025学年各学院名额分布
	学院
	优秀学生
	优秀学生干部
（学院推荐评选）
	立信之星
（各项）

	会计学院
	220
	77
	14

	金融学院
	161
	56
	10

	工商管理学院
	82
	29
	5

	国际经贸学院
	96
	34
	6

	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
	127
	44
	8

	统计与数学学院
	80
	28
	5

	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
	129
	45
	8

	外国语学院
	51
	18
	3

	保险学院
	52
	18
	3

	法学院
	46
	16
	3

	金融科技学院
	51
	18
	3

	人文艺术学院
	11
	4
	1

	序伦书院
	9
	3
	1


说明：优秀学生干部分为学院推荐评选和校级学生组织推荐评选，表格中是学院推荐评选名额。
3、 评审程序
1.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
学生申请。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（校级学生组织推荐的优秀学生干部除外）登录学工系统，向2024-2025学年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
学院评审。学院学生资助与评优评奖评审小组对申请学生进行资格审查，根据议事规则集体研究产生初步推荐名单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，在学院范围内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；公示无异议后，完成学工系统审核，并系统报送学生管理部门。
相关单位（部门）复审和学校审议。学校学生管理部门会同相关单位（部门）复审，提交学校学生资助与评优评奖领导小组审议、公示，发布表彰决定、颁发荣誉证书。
注：校级学生组织推荐的优秀学生干部，在名单导入学工系统后，按照学生组织通知进行系统申报。不占用学院名额，不得在校级学生组织和学院重复申报！
2.立信之星
学生申请。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向2024-2025学年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
学院评审。学院学生资助与评优评奖评审小组对申请学生进行资格审查，根据议事规则集体研究产生初步推荐名单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，在学院范围内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；公示无异议后，通过汇总表（附件3）报送学生管理部门。
相关单位（部门）复审和学校审议。学校学生管理部门会同相关单位（部门）复审，提交学校学生资助与评优评奖领导小组审议、公示，发布表彰决定、颁发荣誉证书。
4、 其他说明
1. 同一评优学年内，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不可兼得。如辅导员对某一个荣誉称号审核不通过，学生可申请其他荣誉称号（学工系统已做限定）。
2. 立信之星各类别之间亦不可同时获得（汇总表类别限定十选一）。
3. 上一年度获得过同一荣誉的，原则上不再重复申报。
5、 材料报送
请各学院于12月19日中午12:00前，将加盖学院公章的纸质版公示材料交至学生处，并将电子版汇总表（附件3）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人：戴老师            电话：33935419
地址：上川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218室
邮箱：student218@163.com
学工系统联系人：温正琦     电话：18268261897    

附件：1.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立信之星评审办法》（立信会计金融学〔2025〕24号）
2.2024-2025学年立信之星申报表（用于学院评选）
3.2024-2025学年立信之星学院拟推荐人选汇总表


学生处
2025年12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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